
 1 

屏東陸興高級中學加強學生事務工作暨導師責任制實施要點 

壹、依據：部頒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高級中等學校訂定

教師擔任導師辦法及聘任導師注意事項。 

 

貳、學生事務工作部分 

    一、實施原則： 

〈一〉鍛鍊學生強健體格，陶鎔公民道德，培養民族文化，發展生活知 

能，充實科學基礎，養成勤勞習慣，充實職業技能，啟發創業精 

神。 

〈二〉以鼓勵代替責難，以慈祥代替嚴苛，以寬恕代替懲罰，俾確收心 

悅誠服之效。 

〈三〉注意學生個別差異，因勢利導，培養其自信、自律之精神。 

〈四〉以公正、客觀、愛護、忍耐、熱忱、服務之態度，為學生解 

決疑難問題。 

〈五〉學務工作應與學生生活相結合，尤應注重公德，正義的實踐。 

〈六〉訓導學生，應維護其自尊，以啟發式，促其反省。 

〈七〉以高尚風格熱忱感化學生，使其從心理上與事實上改過遷善，不 

宜逼迫學生作形式上之服從。 

    二、實施項目： 

〈一〉端正思想品德方面： 

1 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弘揚三民主義救國家救世界之仁愛思想， 

培養學生熱愛國家，發揚民族文化之誠正情操，並能切實實踐 

「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之優良德行。 

              2 發揚以身教化之師道精神，培育學生「忠信」之人格，鼓舞其 

見賢思齊之志節。 

              3 加強生命倫理教育，全體師生都能以倫理人自居，落實心靈改 

革建立正確的人生觀，開創生命的豐富之美。 

              4 在學校團體生活中，陶冶其整齊、清潔、迅速、確實、機警之 

良好習慣。 

5 實施各種測驗，明瞭學生之性向、志趣、特長、能力與缺點， 

以作因材施教之參考。 

〈二〉鍛鍊強健體魄方面： 

              1 落實各項體育活動及體適能訓練，鍛鍊學生強健體魄。 

              2 加強軍訓教育，提高軍事常識與技能，培養團結服從之團隊精 

神。 

 3 定時實施健康檢查及急救訓練，並辦理健康講座，維護師生健 

康。 

4 透過班際整潔及資源回收競賽，落實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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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生活輔導方面： 

              1 生活輔導，以學生之全部生活為範圍。尤應注重學生日常生活 

言行，並使其實踐「國民生活須知」及「國民禮禮儀範例」， 

以示範表演、競賽等方式，激發其興趣。 

              2 輔導學生自我教育，啟發其自覺、自治之精神 

              3 注意學生潛在智能。予以妥適啟導，培養發展其特長。 

              4 確切培養衛生習慣，預防勝於醫療，以保持身心健康。 

              5 舉辦有意義之文藝康樂活動，充實其休閒生活，以發揮群育功 

能。 

              6 建立服務社會的新觀念，工作項目依客觀環境而定，鄉村都市 

應有所不同。 

        〈四〉指導活動與聯課活動方面： 

              1 各項團體活動，應與各科教學或日常生活相配合，以使德、智、 

體、群、美五育相互貫通。 

              2 積極指導，重於消極制裁，事前準備，重於事後補救。 

              3 陶冶學生合群、公正、謹嚴、謙和之德行。 

4 注意青年心理衛生，使身心均衡、手腦並用。 

5 實施各項生活競賽，評鑑教育成果。 

6 學校配合其他機關團體舉辦各項活動，如救國團、社教館、 

文化中心等有關活動，密切配合。 

 

參、導師責任制部分： 

    一、依照教育部規定慎選品學兼優、熱忱服務、公正賢能、勤勞負責之專任 

教師擔任導師。 

    二、導師應配合各處室訂定之校務工作計畫及學生事務處所訂年度重點工 

作，擬妥班級經營策略，並適時指導學生。 

    三、導師對於有關班級之教育活動，應負起輔導與管教之責任。 

    四、導師應充分利用課餘時間，舉行座談會、討論會、戶外活動、聯誼活動 

等團體生活輔導。 

五、導師對學生性向、興趣、特長、學習態度及家庭環境等，應有充分之瞭 

解，並本諸發展重於預防，預防重於治療的教育理念，施予適當個別輔 

導，以建立正確之價值觀，促進健全人格發展。 

六、導師任期，不宜過短，俾與學生有較長時間生活與共，以收德澤育化之 

效。 

七、導師應出席有關各項會議，切實督促或執行議決案及學校交辦事項。 

八、導師應為學生良好之表率，提昇「楷模魅力」保持品學及生活風範，以 

宏身教。 

    九、導師須經常以和藹誠懇態度，關注學生身心、健康、品學優劣及特殊問 



 3 

題，適時予以言詞慰勉或匡正，期於潛移默化中變化其氣質。 

    十、實施學生個別談話，依照計畫把握原則重點，輕鬆愉快接談，多傾聽學 

生意見，真切為其解決疑難。 

十一、導師應列席班級學生家長會、出席親職座談會及實施學生家庭訪問， 

如發現學生有特殊情事，應即時反映學生事務處協助處理，並通知家 

長。 

    十二、全體導師應通力合作，並為適應需要，尤應與輔導教師、任課教師、 

軍訓教官及有關社團人員共同協力，以達教訓輔三合一目標。 

    十三、導師對特殊學生之照顧，尤宜審慎周到，以把握機會，相機輔導。 

    十四、建立學生個案資料，備作全盤瞭解與分析研究。 

    十五、設級導師一人，由同一年級導師採絕對多數方式互選產生，報請校長 

聘兼之，連選得連任。 

 

肆、檢討與考核 

一、導師對於學生事務工作，應隨時檢討，明瞭得失，並予改進。 

二、導師對於學生平日之訓導與考核，其寬嚴情形，效果如何？應予比較研

究，列入紀錄，作為爾後工作之參考。 

三、學校對於導師日常工作之勤惰、優劣，應作紀錄資料，為考績之重要參

考。其成績卓著者，學校應於每學年結束時，列舉事實依分層負責授權

規定予以獎勵。 

四、班級經營，有特殊創新表現，績效優異，堪以範式者，除轉介各班參考

外，並予獎勵。 

 

伍、導師工作細則 

    一、學期開始時導師之主要工作： 

        〈一〉編排本班學生座位及座位表。 

〈二〉指導本班學生組織成立班會。 

        〈三〉督導本班學生清掃教室及公共區域。 

        〈四〉指導本班學生佈置教室。 

        〈五〉指導本班學生寫作週記，並予詳細評閱。 

        〈六〉評閱本班學生自傳並指導學生填寫輔導卡。 

        〈七〉指導本班學生辦理請假、銷假手續。 

  二、開學後導師之主要工作： 

      〈一〉每天工作： 

            1 主持本班班務 

            2 督導本班學生早讀及自修情形。 

            3 參加升旗典禮及各種集會並點檢本班學生出席人數與維持秩序。 

            4 查察本班學生出席情形並督導班長切實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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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檢查本班服裝儀容。 

            6 檢查本班教室及清潔責任區之整潔。 

            7 維持本班學生秩序。 

            8 初核本班學生請假。 

            9 查閱本班教室日誌。 

            10 巡視本班學生課外活動情形。 

            11 檢查本班學生課外讀物。 

            12 協助本班學生解決困難問題。 

            13 指導本班學生思想言談德行學業及身心活動事宜。 

      〈二〉每週工作： 

            1 出席週會。 

            2 指導本班學生舉行班會，並詳細記載班會紀錄。 

            3 掌理本班學生之每週嘉言宣導。 

            4 詳閱本班學生生活週記，如遇學生思想及見解有欠正確者即予糾 

正。 

      〈三〉一般工作： 

            1 出席導師會議、學務會議及各有關會議。 

            2 執行各種會議有關之決議案。 

            3 領導本班學生參加各種集會。 

            4 加強對學生實施生活、生命及倫理道德教育。 

            5 與本班各科任課老師聯絡，瞭解學生生活及課業狀況。 

            6 召集本班學生談話及舉行個別談話並予記載(每學期最少一次)。 

            7 調查本班學生家庭狀況。 

8 訪問本班學生家庭並與家長保持聯繫。 

            9 指導本班學生各項班際競賽。 

10 指導本班學生參加校內外活動及服務。 

            11 領導本班學生參與露營、文經參觀、公民教育團體活動。 

            12 鼓勵本班學生從事仁愛及協助社區推行環保及消除髒亂工作。 

            13 隨時注意本班學生情緒反應，如遇個人或全班學生有特異言行 

時予以教誨，其情節重大者報告學務處處理之。 

            14 處理本班學生偶發事項。 

            15 輪流值日擔任全校整潔秩序檢查評分工作並填寫導師日誌。 

〈四〉學期結束時之主要工作： 

            1 評定學生德群育成績。 

            2 出席學務會議審評學生德、群育成績。 

 

陸、級導師工作要項 

    一、處理本級各班之間所發生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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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處理本級有關學生事務之共同問題。 

    三、協助本級導師執行學生事務處所規劃之事項。 

    四、召集本級導師會議，並擔任主席。 

    五、協助本級導師召開班級學生家長會事宜。 

    六、出席學生事務處處務會議及本級學生獎懲會議。 

    七、規劃並推動本級導師進修成長活動。 

    八、處理其他有關本級之事項。 

 

柒、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